屏東縣地磨兒國小採購及營繕工程小組作業辦法
中華民國112年8月28日校務會議通過
壹、目的：
  一、為貫徹採購及營繕工程之依法行政及建立審核制度。
  二、為學校作整體規劃設計執行，確保採購品質並掌握時效。
  三、為求本校營繕及採購案件公開化、透明化，及經費應用合理化，依規定
訂定本辦法。
貳、小組成員：
  一、校長為召集人，總務主任為執行秘書。
  二、以家長會長、教導主任、分校主任、課研主任、幼兒園主任等5名為當
      然委員。
  三、主計列席參加會議。
  四、教師代表1名，教師代表由正式教師擔任，依照年資輪替，詳附件一。
  五、委員均為無給職。
參、採購小組委員會成員及職掌：
	職    稱
	現職
	工作執掌

	召 集 人
	校    長
	採購及營繕工程小組之召集人，負責綜理各項工程及採購等事宜

	執行秘書
	總務主任
	承校長之命協調有關工作及規畫、招標、開標事宜，責編造各項工程及採購資料，管制工程進度等事宜。

	委   員
	教導主任
	負責招標案件之規劃、辦理及工程和財物採購之督導及驗收。

	委   員
	課研主任
	

	委   員
	分校主任
	

	委   員
	幼兒園主任
	

	委   員
	教學組長
	

	委   員
	學務組長
	

	委   員
	教師代表
	

	委   員
	家長會長
	負責工程協調

	列   席
	主    計
	監辦工程、採購資料及整理各項工程及採購經費之收支事宜

	列   席
	出    納
	協助開標事宜。


肆、協助下列相關事項：
  一、有關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財物、工程採購案件之名稱、品質、圖樣、形式、數量、價格之規劃事項。
  二、有關財物、工程採購案件之變更設計，評估可行性及有無浪費公帑情形。
  三、參與依據政府採購法審議有關財物、工程採購案件之招標規劃、開標作業事項，並協助程序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。
  四、對財物、工程採購案件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抽驗，如發現缺失即時提出要求承包廠商改進，並協助辦理驗收事宜。
  五、財物、工程採購案件經驗收合格，其付款程序是否符合「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  六、其他有關經費稽核及建議之事項。
伍、作業程序：
  一、本校辦理之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財物、工程採購案件，得召開營繕小組會議共同規劃。
  二、會議召開應有半數以上成員參加，由召集人主持。
  三、規劃案件時，相關處室應派員參與表示意見。
  四、經營繕小組評定之案件，作成紀錄，呈送校長批示後，移交總務處辦理招標事宜。
  五、案件完工後，由主計會同相關處室或使用單位共同驗收。
陸、工程及財物採購驗收方式：
  一、財物採購由各處室提出請購者，驗收人由業務承辦人擔任。
  二、工程及財物採購性質屬全校性者，驗收人由採購及營繕工程小組委員輪流擔任。
  三、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，採購業務承辦人、監辦人員不得擔任驗收人。
  四、依據輔導專業主計意見，主辦出納人員不宜擔任驗收人。
柒、本作業要點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其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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